附件2
2026年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

抽查审计重点

一、年度工作报告

检查2025年度工作报告书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二、党建情况

检查是否按规定建立党组织，是否将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章程（对国际性社会组织不作强制要求）。

三、内部治理情况

检查是否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社会团体法人、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基本条件。涉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检查离任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完成情况；前一年度检查不合格、基本合格的，检查是否完成整改。检查是否存在“僵尸型”社会组织表现，包括无事实办公场所、无专职工作人员、无合法经费来源、负责人长期失联、多年年检不合格等；2025年度是否按照章程规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是否按照章程规定按期进行换届；是否按规定及时办理变更登记、章程修改核准和负责人备案。检查负责人是否超龄超届任职，是否超职数配备，选举程序是否规范；设置名誉职务是否符合有关规定，是否存在有关人员通过担任名誉职务变相把持社会组织。
四、制度制定和执行情况

检查有关决策记录，是否存在党组织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决策机制失效、未履行重大事项报备义务等情况；是否按照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组织理事会建设的意见》等要求，规范行使理事会职权、规范选人程序、落实民主决策，是否认真落实理事会有关决议事项；是否有公务员或退（离）休领导干部违规任职的情况；检查财务制度、资产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五、收费情况

检查是否存在借开展评比表彰和举办论坛、展会、培训等活动违规收费情况；其他开展服务及收费情况。对社会团体，同步检查会费标准制定和修改程序、表决方式、基本服务项目设置、票据使用、收支管理等情况；是否存在利用编制团体标准乱收费情况。对行业协会商会，同步检查遵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通知》关于“严禁强制入会和强制收费”、“严禁利用法定职责和行政机关委托、授权事项违规收费”、“严禁通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收费”、“严禁通过职业资格认定违规收费”、“严禁只收费不服务或多头重复收费”等规定的情况。
六、分支（代表）机构管理情况

检查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专项基金的设立、管理情况，包括设立分支（代表）机构程序是否合规，是否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设立分支（代表）机构，分支（代表）机构名称是否规范，是否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是否分支（代表）机构下再设分支（代表）机构，是否在同一领域设置多个业务范围重合的分支机构；分支（代表）机构财务是否纳入社会团体统一账户（社会团体在境外设立机构的，还应当符合设立地的法律法规等规定）；分支（代表）机构是否异化为关联企业及其工作人员谋取私利的渠道。检查社会团体是否对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专项基金实施有效管理，包括是否以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专项基金的名义收取或变相收取管理费、赞助费，是否超范围开展业务活动等。检查民办非企业单位是否违规设立分支机构。

七、开展业务活动情况

检查2025年度是否依法依章程开展业务活动；是否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及党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各项部署要求。检查是否未按照有关要求履行相关报批手续开展评比表彰、达标、创建示范活动，是否存在随意冠以“国家”、“中国”、“中华”、“全国”、“全球”、“世界”、“人民”、“功勋”等名号举办活动等情况。检查所属期刊是否存在管理混乱、经营不善、脱离主业、违规外包等问题。
八、财务管理和关联交易情况

检查财务管理是否规范，包括收支核算未统一，资金收支无严格的审批签字程序，发票、收据使用不规范，会计凭证归档不完整，使用其他组织或者个人银行账户进行账务往来，存在不合理列支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等挥霍浪费组织财产或者公共资源情况，违规设立“小金库”或公款吃喝，从出资企业领取畸高薪酬、侵占出资企业资产。检查是否违规违法使用资金，包括将业务活动委托利益关联方组织实施，把单位资金据为己有，未按规定执行招标、比选等采购流程，虚构合作名义向个人设立企业转移资金；关联方交易未履行内部决策程序，未按照公允价格交易，未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等规定对相关信息予以披露。检查财务监督是否严格，包括监事会或者监事未履行财务监督职责，未向会员公开会费收支情况，未按要求对审计监督、财会监督发现问题进行整改。检查资产处置是否得当，包括将资产用于对外担保、投资等高风险行为，未履行决策程序导致资产流失，将大额财产长期无偿交由或出借给其他组织或个人不收回。检查支出是否超出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是否存在抽逃活动资金或者开办资金，是否向出资人、举办者、捐赠人、理事、监事及管理人员等分配或变相分配财产，是否通过虚增业务活动成本、虚假发放工作人员费用、专家费用等方式分配或变相分配财产，兼职理事参加决策、监督等履职行为时是否以劳务费、专家费等方式领取报酬，负责人、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人员是否存在侵占、私分、挪用组织财产情况。检查对外投资是否按规定履行内部决策程序，是否符合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是否符合合法、安全、有效原则，是否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进行投资收益核算，是否存在损害组织利益情况，是否违规投资社会组织负责人实际控制的实体机构。

九、民政部业务主管社会组织履行重大事项报告义务等情况

针对民政部业务主管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检查重大事项是否按规定报批（备），是否按照审批意见开展活动，是否按照规定对重大事项进行管理；是否建立重大风险台账制度，是否按要求对风险事项进行研判。
十、其他遵守财务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遵守非营利原则的情况



